
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的《出让土地规划条件》为准）用于建设新型创制绿色

除草剂及中间体项目，打造除南通基地以外的国内第二生产基地。 

（二）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：枝江市人民政府 

乙方：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1、项目建设内容、规模和工期 

（1）项目名称：新型创制绿色除草剂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，具体名称以

发改部门审核为准）。 

（2）建设内容：建设 JS-T205 等新型创制绿色除草剂及中间体项目。具体

建设内容及实施进度将在项目履行决策程序及报批手续时根据法律、法规及《公

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另行披露。 

（3）项目投资：计划总投资 20 亿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，占地约 243 亩，其

中固定资产投资 16 亿元（含生产设备投资 10 亿元）。 

（4）效益指标：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30 亿元，安置劳动

力 250 人。 

2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

（1）甲方规划提供符合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》的项目用地，

位于檀树溪大道以东，三宁能源以西，港兴路以北，笋子沟支路以南（大致位置），

面积约 243 亩（地块具体位置、四至界线、准确面积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

的《出让土地规划条件》为准）。 

（2）甲方积极支持乙方项目申报项目扶持资金。 

（3）甲方协调相关部门将市政道路、给排水、供电（专线除外）、通信、天

然气等基础设施通达到乙方项目相邻道路红线外。 

（4）甲方组建工作专班为乙方项目建设提供“一站式”协办服务。工作专

班协助乙方办理项目立项、安评、环评、证照登记注册、工程报建、税务登记等

报批手续；负责协调项目建设过程中的临时用水、用电等。 

3、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

（1）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应向甲方指定的账户一次性汇入项

目履约保证金 300 万元（大写：叁佰万元人民币）用以保证乙方按约定建设本项

目，该项目履约保证金在本项目建成投产（凭第一单主营产品销售发票，下同）



后无息返还。 

（2）乙方于 2022 年 8 月前通过招拍挂方式依法取得一期、二期 243 亩出让

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，并依法缴纳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。 

（3）乙方须在枝江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项目公司（乙方应为该公

司的独资或控股股东），负责本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。项目公司成立后应向甲方

出具承诺书，承诺按乙方与甲方签订的招商引资项目协议书享受权利，履行义务。

甲方根据项目公司的承诺，兑现相关扶持政策。 

4、违约责任 

（1）若因一方原因导致项目不能按本协议约定计划建设和投产的，另一方

有权解除本协议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其直接损失。 

（2）





 

特此公告。 

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6 月 7 日 


